
对我国依法治校建设之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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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　依法治校是依法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我国当前教育改革深化的必然要求，也是完成新时

期教育工作历史使命的重要保障。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的今天，依法治校的地位日益重要，对其研究

亦成为高校理论与实践界的一个重要命题。本文从依法治校之发展历程、实践难点、完善建议三方面进行

探讨，以期对我国依法治校建设有所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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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，要 全 面 推 进 依 法 治 国，

尤其要重视深 化 依 法 治 国 的 实 践，并 于２０１８年３
月组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，统

筹协调全面依法治国工作。要真正实现法治，既是

法治之主体亦是法治之对象的民众的重要性便不言

而喻。民众需要法治教育，而作为教育领域之重要

部分的高校，便成为法治建设的一个重点。随着社

会发展带来的对国民法律素质的更高要求，依法治

校的重要性亦日益提升。

一、我国依法治校发展之历程

依法治校的含义从字面上理解，即依照法律来

对学校进行治理，是依法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党

的十六大就提出实行依法治教的理念，强调将教育

管理和办学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。教育部一系列与

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早已为依法治校提供了有力

的法 律 支 持，如１９９３年 颁 布 的 《教 师 法》、１９９５
年颁布的 《教育法》、１９９８年颁布的 《高等教育法》

等，１９９９年１２月教育部印发的 《关于加强教育法

制建设的意见》更是在国家层面推进高校依法治理

的重要举措。十六大之后，教 育 部 于２００３年７月

１７日 发 布 了 《关 于 加 强 依 法 治 校 工 作 的 若 干 意

见》，强调依法治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明确 了 具

体的工作目标，并从行政职能、制度建设、民主监

督、法制教育、教师管理、学校保护等多个方面提

出相应的指导意见。这一意见的出台反映了我国教

育改革逐步深化的客观要求，也推动了各高校依法

治校工作的实施开展。

２０１０年７月，在 总 结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经 验 的

基础上， 《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

（２０１０－２０２０年）》 （以 下 简 称 《纲 要》）在 第 二 十

章将 “大力推进依法 治 校”单 列 为 一 点 进 行 强 调，

并提出学校要加强章程和制度建设，因而带来了学

界对大学章程 制 度 的 研 究 热 潮。为 了 进 一 步 推 进

《纲要》的实施，教育部还于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印 发 了

《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》，对全面推进依法治

校的重要性与紧迫性、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、具体

实施措施与协助等方面都做出了详细说明，并强调

要注重培养师生的法治意识，创设学校的法治文化

氛围。为有效推进依法治校相应工作的开展，其后

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，如 《高等学校章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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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暂行办法》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

织工作条例》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《高等学

校学术委员会规程》 《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

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》等。

２０１６年１月，为 贯 彻 落 实 党 的 十 八 大 和 十 八

届三中、四 中、五 中 全 会 精 神，进 一 步 落 实 《纲

要》提出的工作任务，落实 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

要 （２０１５－２０２０年）》要 求，全 面 推 进 依 法 治 教，

教育部 印 发 了 《依 法 治 教 实 施 纲 要 （２０１６－２０２０
年）》，不仅对依 法 治 教 的 总 体 要 求 进 行 了 系 统 阐

述，而且在第五点 “深入推进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

校”中对学校章程建设、现代学校制度、师生权益

保护、示范校创建活动四个方面进行了重点 论 述，

为新时代依法治校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和可

行的措施引导。与之配套，国务院下发了 《关于加

强和改进改革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》

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《普通高

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具体意见和规定，为高校

依法治校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制度支持。

二、我国依法治校实践之难点

一是内部治理体系。我国高校管理机制的特殊

性，使其侧重于行政化管理。在公立高校，这一特

征尤为明显，高校的投资渠道与财政以政府出资为

主，这种在经济上的依赖性自然决定了行政上的服

从性，削弱了高校本身的自治性。长期处于这种被

动的管理状态下，高校的自我管理、自我发展、自

我约束和自我监督能力严重不足。当政府本身不履

行应尽的职责 时，高 校 既 没 有 督 促 政 府 的 有 效 手

段，亦没有自我解决的有效措施。上令下行的行政

管理方式，事事请示、层层审批，带来了形式主义

与官僚主义，导致行政权力泛化、学术权力弱化的

现状。此外，过于集中的权力成了高等教育系统运

转过程中的最大危险。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

权力，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 经 验。［１］官 本 位 思 想 导

致的错误自我定位与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相结合，

就成了腐败滋生的 “乐土”。

二是教育相关立法。尽管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

列的教育相关法 律 法 规，如 《教 师 法》 《教 育 法》

《高等教育法》等，但 以 法 律 形 式 存 在 的 高 等 教 育

法尚未形成健全的法律体系，在一些领域还存在空

白。现有的部分 管 理 条 例 也 缺 乏 权 威 性 和 可 操 作

性，不足以应对高校在依法治理实践中面临的诸多

情况与问题。此外，各地的依法治校实践具有地方

性特点，需要根据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地展开，而地

方虽有教育立法权，却往往因畏于承担相应的立法

及后续责任，或担心产生与中央立法及政策的冲突

而怠于行使，导致地方教育立法的滞后。

三是学校自身规章。大学规章建设是实现依法

治校的一个重点，但是在实践中呈现出两种极端化

的发展趋势。其一，由于部分区域欠缺自主权，故

而将其束之高阁，流于形式，一味以行政命令进行

相关管理，以人治替代法治。其二，在自身有权管

理的领域奉行实用主义，只着眼解决当前问题，欠

缺系统的规划，有时甚至规避法律或与法律 冲 突。

很多学校的规章建设重实体轻程序，立改修废均无

规范化的程序，使其容易偏离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准

则。此外，实施规章的监督制度也有所缺失，易导

致执行不到位或权利滥用的恶果。

四是依法治校意识。大部分学校的法治文化氛

围不强，整体未形成依法治校的意识。一方面，校

领导对依法治校重视不足，注重人治的思想仍然占

主导地位，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依法办事的意识有待

加强。另一方面，广大师生尚未形成系统的法治意

识，尽管对日常的法律知识了解不少，但是困于书

面意义上的知识，并未将其转化为现实中可用的法

律手段，即未形成法治之信仰。法律 必 须 被 信 仰，

否则将形同虚设。［２］法治信仰的缺失导 致 学 生 在 大

多数时候处于被动守法状态，或无法律意识，根本

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侵犯，或无法律行动，即使知

道权利受侵犯后仍听之任之，而不会主动行使自己

的合法权利。

三、对我国依法治校完善措施的思考

（一）以意识培养为基础

高校必须加强对全体人员，包括各级领导、行

政人员及广大师生的法治意识培养，使其充分意识

到依法治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。一要通过建立常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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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、专业化的普法教育制度，定期对师生进行普法

教育；通过逐步深入的教育方式，引导其正确理解

法治精神之内涵，尤其要注重结合我国当前立法的

最新成果与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实践案例，培养其真

正用法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形成法治 信 仰，

主动用法。二要在校园塑造浓郁的法治文化 氛 围，

用法治文 化 软 实 力 铺 就 法 治 建 设 硬 基 石。［３］此 外，

可从办学治校等日常管理过程中的各个环节入手，

以严格守法、公正执法的行为与态度，将依法治校

由一种制度模式、行为规范变为一种管理理念与文

化意识，让它在学校的各个方面渗透和扎根，让师

生真正认同依法管理理念，培育塑造出可传承发展

的法治文化和传统，让法治真正融入校园生活。

（二）以高校自治为导向

要真正实现依法治校必须充分发挥高校作为法

治主体的主动性，要理顺政府与高校之间的 关 系，

分清二者之间的责、权、利，真正实行政府与学校

的分离，让学校掌握事务的自主权。政府应由高校

管理者的角色转化为指导者、监督者和服务者，行

政职能部门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给教师的教学提供服

务及支持，并创造条件与机会，帮助学术更深一步

的发展。高校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观念，将学生的

合理需求作为行为指向，促进高校各项资源的合理

分配与各个机 构 的 高 效 运 转，推 动 学 校 的 依 法 治

理。只有给大学以自治的权力和空间，让师生能自

由参与教学、科研和行政管理，才能有效实现高校

人才培养、科研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基本职能。

高校的 自 治 并 不 意 味 着 无 限 度 的 自 由。一 方

面，高校要完善民主决策机制，根据具体的人员素

质、高校发展规模、管理复杂程度明晰各部分成员

的职权范围，实现自我约束；要充分尊重以教师为

主体的学术权利及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自治权利，

重视师生对管理事务的广泛参与权。只有内部行政

权利与教师学术权利、学生自治权利协调发展，才

能真正实现依法治校的美 好 愿 景。［４］另 一 方 面，要

健全权力监督体系，充分运用审计监督、群众监督

和社会监督，形成强大的立体化监督制约体系，避

免自治权力的滥用。

（三）以法制建设为保障

首先，要加强教育领域的相关立法，在理清现

行的教育法规和部门规章的基础上，出台新的教育

法律，填补社会发展所导致的法律空白领域，并出

台配套的行政法规及部门行政规章，制定具体的相

关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，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；要

督促地方充分行使立法权，根据各地高校的 特 点，

在有针对性制定地方法律、规章的同时注重保持与

中央整体规定的一致性，构建系统化的教育法律法

规，为依法治校提供有力的法律条文支持。

其次，要加强高校自身的规章建设，适当强化

大学规章的法律效力，使其能作为教育部及各地教

育主管部门进行管理与评价的规范依据。大学章程

地位的提升，自然会使各高校加强对自身规章建设

的重视。对规章的制定应规定科学规范的程序，执

行严格的立、修、废、改制度，还要充分借鉴立法

技术，避免形式和结构方面的硬伤；要以相关的法

律规定为基础，进行系统化、长远化的规划，并做

好相应的归档管理工作。

最后，要真正实现全面的依法治校，还要将理

论与现实应用更加紧密结合，结合实践中反馈的具

体情况和问题不断改进，提出更具可操作性的意见

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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